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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印发《湖北医药学院大型场馆使用与
管理办法》的通知

校属各单位：

现将《湖北医药学院大型场馆使用与管理办法》予以印

发。请各单位认真学习，认真贯彻落实。

湖北医药学院党政办公室

2021 年 12 月 10 日

湖北医药学院党政办公室 2021 年 12 月 10 日印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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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北医药学院大型场馆使用与管理办法

第一章 总 则

第一条 为规范学校大型场馆的管理，更好地服务于教

学、科研和社会等各类活动，结合学校实际，特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学校大型场馆是指产权属于学校的大型会馆、

报告厅等，主要是指学子会馆、科教楼一楼学术报告厅、科

教楼一楼多功能厅、八号楼五楼多功能厅等场馆。

第三条 党政办是大型场馆的职能管理部门，负责日常

使用与管理。此外，宣传部负责意识形态审核；科技处负责

学术类活动审查；国际合作与交流处负责涉外活动审批；资

产管理处负责场馆设备的更新与添置；后勤处负责场馆的保

洁服务等工作。活动的主办单位和协办单位负责做好活动期

间的安全、会务等有关事宜。

第四条 使用大型场馆举办活动时，党政办、保卫处、

后勤处等部门要统筹协调，负责安全保卫、后勤保障等工作。

第五条 在确保学校教学、科研等各项工作顺利开展的

前提下，大型场馆可适度开展对外服务。

第六条 各类大型场馆及其附属设施是学校的公共资

源。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私自占用。

第二章 使用原则

第七条 大型场馆使用，按照“谁使用、谁负责”的原

则，必须事前严格履行意识形态审查手续。未经审查的，一



律不得组织举办。否则，将视情况予以追责问责。

第八条 大型场馆仅限于举办大型会议、典礼、学术报

告以及有关活动等使用，不得挪作他用。

第九条 凡使用大型场馆者，须自觉遵守各场馆的相关

规章制度，并听从管理人员的安排、劝告。

第十条 大型场馆使用，原则上对内实行无偿使用,对外

实行有偿使用。

第三章 使用申请办理

第十一条 校内单位使用大型场馆，涉及到举办各类报

告、讲座、论坛和大型集会（超过 100 人），需提前一周填

报《湖北医药学院大型场馆使用管理申请表》（校内），且必

须事前由党委宣传部、保卫处等部门审核签字同意后，到党

政办预约登记，然后根据活动的性质及人数统一安排。

第十二条 校内单位使用大型场馆，不涉及到各类报告、

讲座、论坛，且为非大中型集会（100 人及以内），只需分管

校领导签字，本单位盖章，然后到党政办预约登记即可。

第十三条 校内举办学生室内大型文体活动，原则上 350

人以内的，在八号楼五楼多功能厅举办,350 人以上的，在学

子会馆举办,无特殊情况，不得占用科教楼一楼学术报告厅

及多功能会议厅。

第十四条 校外单位租用大型场馆，至少提前一周填写

《湖北医药学院大型场馆使用管理申请表》（校外），经报校

领导签字同意，且由党委宣传部、保卫处审核通过后，交党

政办办理相关使用手续，签订使用协议，然后视情况予以安



排。

第四章 对外收费标准

第十五条 学子会馆和学术报告厅的收费标准：

（一）校内单位使用免费，但仅限于彩排和正式举办活

动各 1 次。若为全校性、开放性的大型首演活动，可适当提

供 2-3 次排练便利。

（二）校外单位使用收费标准为：晚会 15000 元/场次，

会议 12000 元/场次，彩排 8000 元/场次。上午、下午和晚

上各为一个计费单元（三小时以内）。校外单位活动举办期

间，如需使用 LED 屏和空调，按 2000 元/小时收取费用。

第十六条 多功能会议厅和八号楼会议室的收费标准：

（一）校内单位使用免费，活动原则上不予安排彩排时

间。

（二）校外单位使用收费标准为：会议 2000 元/场次、

晚会 3000 元/场次收费。上午、下午和晚上各为一个计费单

元（三小时以内）。校外单位活动举办期间，如需使用空调

另按 200 元/小时收取空调费用。

第五章 收费管理

第十七条 对于有偿使用大型场馆的，一律凭《湖北医

药学院大型场馆使用管理申请表》（校外），在学校财务处缴

费并出具票据，任何单位不得擅自截留或私自收费，一经发

现将按学校有关规定处理。

第十八条 大型场馆使用收入，主要用于学校大型场馆

的维修、附属设备的更新、场馆日常维护，以及大型活动聘



请灯光、音响技术人员的劳务费等。

第六章 使用单位责任和义务

第十九条 所有场馆严禁举办违反国家有关法律、法规

和校纪校规的活动。禁止以开展活动之名，擅自利用学校设

施从事赢利性活动。

第二十条 举办方应按照审批的方案组织活动，听从管

理单位的指导和安排。活动期间，按照“谁主办、谁负责”

的原则，协调保卫处负责做好场内外的安全保卫、交通秩序

等，保证活动安全。

第二十一条 举办方应遵照国家规定的安全标准和消防

规定，建立健全入场查验、安全保卫和活动须知等各项安全

应急预案，严格控制场内人数，并组织参加活动人员遵守场

馆管理制度，坚决抵制任何不文明行为举止。

第二十二条 因举办方不按照审批方案组织活动的，或

不遵守场馆管理制度，或影响到学校正常教学科研秩序的，

或活动中存在安全隐患的，学校有权令其终止活动。

第七章 附 则

第二十三条 本办法如有与国家政策法规相抵触时，以

国家法规政策为准。

第二十四条 本办法自公布之日起施行，具体由校党政

办负责解释。未尽事项，在执行过程中逐步完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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